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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伟股份”“发行人”“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2022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创业板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

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于2022年7月14日出具审

核函[2022]020155号《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本所就《问询函》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出具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特别说明外，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作出的声明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之补充性文件，应与《律

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一起使用，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内容有不一致之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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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问询函》

涉及的问题进行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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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问询函》问题一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生产高冰镍、硫酸镍、硫酸铁等矿物产品，产品工序

涉及矿物冶炼。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1 年本）》中淘汰类、限制类产业，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2）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是否按规定取得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3）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新建自备燃煤电厂，如

是，是否符合《关于加强和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中“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禁止新建燃煤自备电厂，装机明显冗余、火电利用小时数偏

低地区，除以热定电的热电联产项目外，原则上不再新建/新扩自备电厂项目”的要

求；（4）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

是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生态

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规定，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部门

环境影响评价批复；（5）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

目，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

建、扩建用煤项目的，应当实行煤炭的等量或减量替代，发行人是否已履行相应的

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6）本次募投项目是否位于各地城市人民政府根据《高

污染燃料目录》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如是，是否拟在禁燃区内燃用相应类

别的高污染燃料；（7）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取得排污许可证，如是，是否已取得，

如未取得，说明目前的办理进度、后续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是否违反《排污许

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8）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是否属于《“高污染、

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年版）》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9）本次

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募投项目所采取的

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

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10）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

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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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1 年本）》《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

办法》（2017 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等关于项目立项、环评的法律规定； 

2、查阅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

审查管理等相关政策文件，取得募投项目所在地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专项证明； 

3、获取并查阅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备案文件、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 

4、获取并查阅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黔发改外资备[2022]第 7 号《境

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黔发改外资备[2021]第 2 号《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

及变更通知，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5、获取并查阅境外募投项目的环境许可证、环境报告； 

6、获取并查阅印尼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7、查阅募投项目所在地城市关于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的相关通知； 

8、查阅《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 年版）》《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

文件； 

9、查阅发行人 2020 年及 2021 年年度报告、审计报告及合规证明等文件，查询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发行人及

其境内子公司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机关网站。 

 

【问询函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1 年本）》中淘汰

类、限制类产业，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经比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1 年本）》，上述募投项目中“广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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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年产 8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硫酸镍项目”生产高冰镍

及硫酸镍，用于基地一体化项目生产三元前驱体产品，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1 年本）》鼓励类产业范畴，属于第一类“鼓励类”/第九项“有色金属”/第 4 项 

“信息、新能源有色金属新材料生产”/“新能源：核级海绵锆及锆材、高容量长寿命二

次电池电极材料、前驱体材料”目录范围内产品。 

“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磷酸铁项目”的主要产品正极材料磷酸铁锂上游磷

酸铁产品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1 年本）》鼓励类产业范畴，属于第一类

“鼓励类”/第十九项“轻工”/第 17 项“锂离子电池用磷酸铁锂等正极材料、中间

相炭微球和钛酸锂等负极材料、单层与三层复合锂离子电池隔膜、氟代碳酸乙烯酯

（FEC）等电解质与添加剂；废旧铅酸蓄电池资源化无害化回收，年回收能力 5 万吨

以上再生铅工艺装备系统制造”目录范围内产品。 

经对比本次境内募投项目使用的主要生产设备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1 年本）》中载明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落后产品”，上述募投项目不属于

落后产能。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境内募投项目已取得发改部门、环

保部门核发的项目立项备案及环评批复文件，相关项目符合产业政策。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印尼基地红土镍矿冶炼年产 6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实施

地位于印尼，属于境外项目，“补充流动资金”为满足公司日常运营的流动性需求，

并用于各项生产经营用途。上述项目不适用该指导目录。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境内募投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1 年本）》中淘汰类、限制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是否按规定取得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1、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 

（1）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硫酸镍项目 

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硫酸镍项目实施地位于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根据

《贵州省“十四五”工业节能规划》要求：“全面推进节能与能效提升技术改造，以

能源、材料、化工、建材、数据中心等行业为重点，加快节能技术创新和应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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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广节能技术装备和产品，持续推进能量系统优化。大力实施锂离子电池、镍基

无钴多元前驱体及高性能正极材料等相关配套新材料研发及产业化，培育打造省级

锂离子电池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严控‘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格项目节能审

查，严格‘两高’项目审批管理，对‘两高’项目实行清单管理，进行分类处置、

动态监控，着力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产业结构。” 

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硫酸镍项目主要产品包括设计年产能 8 万金吨的硫

酸镍以及副产品，属于锂离子电池等三元前驱体材料的原材料，符合上述《贵州省

“十四五”工业节能规划》的要求。 

此外，根据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出具的专项证明，认

定“该项目为公司三元前驱体一体化项目的中间环节，属于我省重点支持发展的新

能源材料行业，不属于受到国家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政策限制建设或运营的高

耗能高排放项目……。” 

（2）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 

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实施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根据

《广西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要求：“重点发展新能源电池材

料、稀土新材料、新型合金材料、石墨烯，建设玉林、河池、百色、崇左、钦州等

新材料产业基地，打造全国最大的新能源电池材料基地、区域性新材料产业基地，

培育产品优势突出、下游应用广泛的产业集群。新能源电池材料以动力电池正极材

料为主，加快发展锂电新能源材料、新型储能材料等高端产品。严控能耗和二氧化

碳排放强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并适当增加管理弹性，坚决遏制‘两高’项目

盲目发展。对‘两高’项目实行清单管理，作为节能审查的重要参考。” 

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为一体化产业链建设的中间工序，高冰

镍加工为硫酸镍后继续加工为三元前驱体，属于锂电新能源材料，符合上述《广西

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的要求。 

此外，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出具的专项证

明，认定“该项目技术工艺领先，能效水平先进，项目建设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能

源消费双控要求……。” 

（3）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磷酸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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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磷酸铁项目实施地在贵州省贵阳市，根据《贵州省

“十四五”工业节能规划》，大力实施锂离子电池、镍基无钴多元前驱体及高性能正

极材料等相关配套新材料研发及产业化，培育打造省级锂离子电池材料制造业创新

中心。推动磷化工产业精细化、煤化工产业新型化、特色化工产业高端化，生产醇

醚燃料、氢燃料、氢能源产品，推进行业能源互补。 

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磷酸铁项目拟建设磷酸铁锂材料生产制造基地，属于

锂离子电池相关配套新材料，符合上述《贵州省“十四五”工业节能规划》的要

求。 

此外，根据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出具的专项证明，认

定“该项目为公司磷酸铁锂项目的中间环节，属于我省重点支持发展的新能源材料

行业，不属于受到国家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政策限制建设或运营的高耗能高排

放项目……。” 

综上，本次境内募投项目均符合国家及当地能源消费双控的要求。 

2、是否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根据《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是项目开工建设、竣工验收和运营管理的重要依据。政府投资

项目，建设单位在报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前，需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

查意见。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单位需在开工建设前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

查意见。未按本办法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通过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

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的相关规定，企业投

资项目，建设单位需在开工建设前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事项批复；未

按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获通过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开

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本次境内募投项目需要按照上述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本次境内募投项目正在办理节能审查批复，根据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本次境内募投项目取得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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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当地政府能源消费双控要求，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正在办理节能审查手续，根据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本

次境内募投项目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三）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新建自备燃煤电厂，如是，是否符合《关于加强

和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禁

止新建燃煤自备电厂，装机明显冗余、火电利用小时数偏低地区，除以热定电的热

电联产项目外，原则上不再新建/新扩自备电厂项目”的要求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备案文件及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本次募投项目不涉及新建自备燃煤电厂，募投项目用电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用电方案 

1 
印尼基地红土镍矿冶炼年

产 6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 

项目用电由项目所在地园区方提供，项目实施主体

向园区方购买电力 

2 
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

硫酸镍项目 

项目用电由南方电网玉屏大龙经济技术开发区

110KV 龙兴变供电提供 

3 
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

高冰镍项目 

项目用电由项目所在地原有南方电网 220kV 变电站

出线引出至自建 110kV 变电站提供 

4 
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

磷酸铁项目 

项目用电由项目所在地原有南方电网 220kV 变电站

出线引出至自建 110kV 变电站提供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募投项目不涉及新建自备燃煤电厂，不存在违反《关于

加强和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

域禁止新建燃煤自备电厂，装机明显冗余、火电利用小时数偏低地区，除以热定电

的热电联产项目外，原则上不再新（扩）建自备电厂项目”要求的情形。 

 

（四）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

况；是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

《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规定，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

境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1、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 

（1）境内募投项目 

①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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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 法规内容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2017 年） 

第 3 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

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

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

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务

院另有规定的，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

则备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规定。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 年

本）》《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广

西壮族自治区 2017 年本）》《政府核准

的投资项目目录（贵州省 2015 年

本）》 

一、企业投资建设本目录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须按照规定报送有关项目核准机关核准。企

业投资建设本目录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 6 条：除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另有规定

外，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备案。跨

设区市项目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

案，跨县（市、区）项目由项目所在地的设区市

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贵州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

理办法》 

第 6 条：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实行备案管理的项

目按照属地原则实行分级备案。其中，跨市

（州）项目由省项目备案机关备案，跨县（市、

区、特区）的项目由市（州）项目备案机关备

案，其余项目由县（市、区、特区）项目备案机

关备案。国家对项目备案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境内募投项目不涉及国家安全、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

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且不属于《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 年

本）》《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7 年本）》《政府核准的投

资项目目录（贵州省 2015 年本）》中规定的需要核准的范围，本次境内募投项目实

施备案管理。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境内募投项目中“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按

属地原则备案，由项目所在地备案机关备案，“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硫酸镍项

目”“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磷酸铁项目”由县（市、区、特区）项目备案机关备

案。 

② 履行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境内募投项目已取得主管部门备案，具体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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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址 备案机关 项目编码 

1 
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硫酸镍项目 

大龙经济开发区

北部工业园 

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经济

发展局 

2203-522291-04-

05-536967 

2 
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 

钦州市中国（广

西）自由贸易试

验区钦州港片区 

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行

政审批局 

2204-450704-04-

01-193528 

3 
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磷酸铁项目 

贵州省贵阳市开

阳县硒城街道白

安营村 

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2201-520121-04-

01-896040 

 

（2）境外募投项目 

① 相关规定 

相关规定 需履行的程序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 13 条 实行核准管理的范

围是投资主体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敏感

类项目。核准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 14 条：实行备案管理的范围是投资主体直接开展的

非敏感类项目；……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且中方投资

额 3 亿美元及以上的，备案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

资主体是地方企业，且中方投资额 3 亿美元以下的，备

案机关是投资主体注册地的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 

1、本次境外募投项目属于矿产

资源开发与利用，实施地为印

尼，不属于《企业境外投资管理

办法》第 13 条规定敏感国家和

地及敏感行业，实施备案管理。 

2、本次拟投入金额为 3 亿美元

以下，备案机关为贵州省发展与

改革委员会。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 6 条：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

部门按照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同情形，分别实行备案和核

准管理。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

的，实行核准管理。企业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实行备

案管理。 

第 9 条：对属于备案情形的境外投资，中央企业报商务

部备案；地方企业报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1、本次境外募投项目属于矿产

资源开发与利用，实施地为印

尼，不属于《境外投资管理办

法》第 7 条规定的实施核准管理

的国家和行业，由省级商务主管

部门实施备案管理。 

2、备案机关为贵州省商务厅。 

 

② 履行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境外募投项目“印尼基地红土镍矿冶炼年产 6 万金

吨高冰镍项目”已取得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黔发改外资备[2022]第 7 号

《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黔发改外资备[2021]第 2 号《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

书》及变更通知、贵州省商务厅核发的境外投资证第 N5200202200012 号《企业境外

投资证书》，备案号为黔境外投资[2022]N00012 号。 

 

（3）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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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主要为满足公司运营的流动性需求，并用于各项生产经营用

途，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无需履行政府核准及备案程序。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已取得相应主管部门备案。 

 

2、是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和《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规定，获得相应级别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1）境内募投项目 

① 相关规定 

法规名称 法规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 16 条：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对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建设单位根据对环境影

响大小，分别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

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管理名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 

第 2 条：根据建设项目特征和所在区域的环境敏感程度，综

合考虑建设项目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对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本名录的规

定，分别组织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

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

（2019 年版） 

由生态环境部审批的项目包括水利、能源、交通运输、原

材料、核与辐射、海洋、绝密工程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级审批管理

办法（2019 年修订版）》 

第 3 条：县级以上行政审批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审批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第 4 条：生态环境部负责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按生态环境部规定执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审批下列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一）跨设区市行政区域的

建设项目；（二）可能造成跨设区市政区域环境不良影响，

有关行政审批部门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争议的建

设项目;（三）生态环境部委托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的建设项目;（四）列入本办法附件的建设项目。 

第 5 条：生态环境部、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审批权限以外的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有以下情形的，由设区市行政

审批部门审批:(一)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分类管理名录》

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二)辐射类和涉密工程项

目;(三)跨县级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四)可能造成跨县级行政

区域环境不良影响，且有关行政审批部门对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结论有争议的建设项目。 

其他建设项目审批权限，由设区市行政审批部门根据本办

法并结合当地情况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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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

（2012 年修订） 

第 8 条：省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以外的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权限，由市（州、地）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述原则提出分级审批建议，报同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抄报省环境保护厅。（一）涉及

电镀、喷漆、农药、有机中间体、染料、颜料、化工、石

墨、碳素及石棉制品等污染较重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由市（州、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二）法律和法规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

批管理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境内募投项目属于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范围，

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应当取得主管部门的审批。 

发行人本次境内募投项目不属于《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

目目录》（2019 年版）规定需要由生态环境部审批的范围，由自治区/省生态环境厅

或设区的市行政审批机关或市（州、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② 批复取得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境内募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已取得环保部门批

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机关 环评批复文号 

1 
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

吨硫酸镍项目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 黔环审[2022]33 号 

2 
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

吨高冰镍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 
自贸钦审批环[2022]25 号 

3 
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

磷酸铁项目 
贵阳市生态环境局 筑环审[2022]9 号 

 

（2）境外募投项目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2 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适用本条例。本次境外募

投项目不涉及境内环境审批。 

本次境外募投项目已取得建设所在地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青山工业园已取得

环境许可证，印尼青山工业园已对募投项目出具环境报告批准。 

根据印尼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发行人前述境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通过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印尼法律关于项目建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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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补充流动资金”不涉及具体的投资项目，无需取得有

关部门的备案或核准文件，无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境内募投项目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

目目录》规定，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境外募投项目

已取得当地的环境许可。 

 

（五）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依据《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

目的，应当实行煤炭的等量或减量替代，发行人是否已履行相应的煤炭等量或减量

替代要求 

根据 2012 年 12 月由环保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印发并获国务院批复的《重

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环发〔2012〕130 号），重点区域规划范围包

括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辽宁中部、山东、武汉及其周边、

长株潭、成渝、海峡西岸、山西中北部、陕西关中、甘宁、新疆乌鲁木齐城市群共

19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

通知》（国发〔2018〕22 号），要求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

区域为重点，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本次境内募投项目所在区域未列入规划范围，不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具体如下：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地 

是否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区域 

1 
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

吨硫酸镍项目 

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北部

工业园 
否 

2 
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

吨高冰镍项目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陆

海大道以东，淡水湾大街

以北 

否 

3 
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

磷酸铁项目 

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硒城

街道白安营村 
否 

此外，本次募投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非建设类项目，不涉及煤炭的使用。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境内募投项目不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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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煤项目，不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的规定。 

 

（六）本次募投项目是否位于各地城市人民政府根据《高污染燃料目录》划定

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如是，是否拟在禁燃区内燃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燃料 

本次境内募投项目所在地城市关于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相关规定如下： 

所在城市 关于禁燃区规定 

铜仁市 

铜仁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铜仁市中心城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铜

府发〔2017〕18 号））规定：一、根据铜仁市中心城区的实际建设情况，本

次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由川硐教育园区范围和老城区范围组成，禁燃区

面积约 28 平方公里，具体如下： 

（一）川硐教育园区范围。川硐教育园区范围主要覆盖铜仁学院、铜仁职

院、铜仁幼专、铜仁一中、市人民医院、碧江区职校片区，东接贵州健康职

业学院、西至武陵山大道、南抵铜怀高速、北抵育德路，面积约 5 平方公

里。 

（二）老城区范围。老城区范围覆盖碧江老城区和谢桥新区，北至民族风情

园，东至渝怀铁路、水晶阁、十五中、八中一线，南至楚溪村、万山区政

府、高速南收费站一线，西至仁山公园、鹭鸶岩二桥、文笔峰、中医院新

院、杭瑞高速一线。面积约 23 平方公里。 

钦州市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钦政通〔2017〕2

号））规定：禁燃区包含以下区域：“（一）我市城市建成区 90.5 平方公里范

围，其中主城区建成区范围为东至南北二级公路，西至钦州学院旧址、北部

湾大道，南至金海湾大街（含白石湖公园），北至林湖公园，面积约 64.15 平

方公里；钦州港区建成区东至南港大道，西至七十二泾，南至鹰岭作业区，

北至对坎龙水库、鸡笼山，面积约 26.35 平方公里。（二）钦州高新区、中马

钦州产业园区、黎合江工业园区、进口资源加工区、皇马工业园区（一、二

区）等我市城市建成区周边的工业园区。 

贵阳市 

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规定：一、本市下列

区域范围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云岩区、南明区全区域，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观山湖区、清镇市、修

文县、息烽县、高新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贵阳综合保税区、贵州双龙

航空港经济区部分区域，具体范围为： 

（一）贵阳环城高速（白云区尖坡立交——乌当区新添立交——云岩区云关

立交——南明区下坝立交——南明区秦棋立交——牛郎关立交）——贵阳南

环高速——兰海高速——贵阳环城高速（白云区尖坡立交）闭合范围内。 

其中，北二环——中环路东段——东二环——南二环——西二环——中坝立

交——北京西路——金清大道——云潭南路——云潭北路——金朱西路——

金朱东路——北二环合围区域及云岩区未来方舟、乌当区保利温泉社区为禁

止燃煤区。 

（二）白云区：白云北路——二十六大道——金苏大道——广成线——包南

线——贵遵高速——盐沙大道——北二环。 

（三）乌当区：贵阳绕城高速——四光路（温泉大道）与水东路交叉口——

水东路——水东路与高新路交叉口——高新路——高新路与新添大道北段交

叉口——新添大道北段——新添大道北段与龙广路交叉口——龙广路——龙

广路与航天路交叉口——航天路——贵阳绕城高速闭合线范围内。 

（四）清镇市：政府广场地块（下起政府广场后面无名路，左起新民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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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城市 关于禁燃区规定 

起政府广场右侧无名路。左边延伸至金枫府邸入小区路，右边延伸至清镇市

政协后墙，上至清镇市委）；百花新城片区（下以云岭中路与云岭东路交叉

口开始，自云岭东路延伸至上坞内无名小路，接东门河。左侧、上侧以东门

河为界。右侧以百花新城路口接东门河为界）。 

（五）息烽县：阳光路口——虎城大道——工商银行——龙泉大道——阳光

路闭合线范围内。 

（六）修文县：人民北路——人民南路——虎山路——河滨路——翠屏路—

—白龙线——格致路——阳明大道——朝阳路——人民北路。 

 

根据本次境内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备案文件，本次境内募投项目

所在地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地 
是否属于所在城市的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1 
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

硫酸镍项目 

铜仁市大龙经济开发区北部

工业园 
否 

2 
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

高冰镍项目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陆海

大道以东，淡水湾大街以北 
否 

3 
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

磷酸铁项目 

贵阳市开阳县硒城街道白安

营村 
否 

本次募投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系非建设类项目，不涉及燃烧高污染燃料。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境内募投项目所在地均未位于各地城市人民政府

根据《高污染燃料目录》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 

 

（七）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取得排污许可证，如是，是否已取得，如未取得，

说明目前的办理进度、后续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是否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规定 

1、本次募投项目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第 2 条规定“国家根据排放

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称排污单位）污染物产生量、排

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

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或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重

点管理；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

许可简化管理。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很小的排污单位，实

行排污登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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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境内募投项目属于《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规定

的重点管理行业，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已取得的排污许可证情

况如下： 

持证 

主体 
发证日期 核发单位 编号 行业类别 有效期 

贵州 

循环 
2019.12.16 

铜仁市生态

环境局 

91520690MA6DN9

UL21001V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电子专用材料

制造 

2019.12.16 至
2022.12.15 

广西新

能源 
2022.1.14 

钦州市生态

环境局 

91450706MA5QA

BFE4T001V 

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锅炉 

2022.1.14 至
2027.1.13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 15 条规定：“在排污许可期内，排污单位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一）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

项目；（二）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

变化；（三）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增加”。 

因本次募投项目均属于新建项目，需重新申请或办理排污许可证。 

 

2、目前的办理进展、后续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1）目前办理进展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9 修正）》第 24 条规定：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

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的时限前已经建成并实际排污的排污单位，应当在名录规定时

限申请排污许可证；在名录规定的时限后建成的排污单位，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

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请排污许可证。 

由于本次募投项目均尚未建成，属于《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 年版）》规定的时限后建成的排污单位，因此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

行）（2019 修正）》规定应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请排污许可证。 

（2）后续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 11 条规定：“对具备下列条件的排污单位，颁发排污

许可证：（一）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或者已经办理环

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二）污染物排放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重点污染物排

放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重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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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其中，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

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还应当符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特

别要求；（三）采用、污染防治设施可以达到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或者符合污染防治可

行技术；（四）自行监测方案的监测点位、指标、频次等符合国家自行监测规范”。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9 修正）》第 28 条规定：“对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核发环保部门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一）位于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建设区域内

的；（二）属于国务院经济综合宏观调控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产业政策目

录中明令淘汰或者立即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落后产品的；（三）法律法规规定

不予许可的其他情形”。 

本次境内募投项目已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取得主管部门的批复，环境影响报

告书中均已明确污染物的种类及排放标准、防治污染物设施或符合污染防治的可行

技术、符合要求的自行监测方案等，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位于法律法规禁止建设的

区域内，不属于明令淘汰或者立即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落后产品，发行人将

在本次募投项目启动生产设施或实际排污之前，根据排污许可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

时办理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后续取得不存在法律障

碍。 

 

3、不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况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 33 条之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 20 万元以

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

续或者延续申请未经批准排放污染物；（三）被依法撤销、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后

排放污染物；（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排放污染物。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募投项目尚未建成投产，不存在排放污染

物的情况，因此发行人不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募投项目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发行人将在本次募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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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启动生产设施或实际排污之前，根据排污许可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办理排污许

可证，预计办理排污许可证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行人不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八）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是否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

（2017 年版）》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根据本次境内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本

次境内募投项目中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硫酸镍项目和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

金吨高冰镍项目为发行人西部基地和南部基地一体化产业链建设的中间工序，高冰

镍加工为硫酸镍后继续加工为三元前驱体。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磷酸铁项目为

发行人为扩充磷酸铁锂材料产品线，以满足现有客户以及潜在客户的多样化需求生

产磷酸铁锂产品。经比对核查《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 年版）》《环境保护综合名

录（2021 年版）》中“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产品范围，本次境内募投项目

一体化生产的产品不属于《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 年版）》《环境保护综合名录

（2021 年版）》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之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无具体生产产品。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境内募投项目一体化生产的产品不属于《环境保护综合

名录（2017 年版）》《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

险产品。 

 

（九）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募

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是

否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1、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 

（1）印尼基地红土镍矿冶炼年产 6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 

类别 产污环节 主要污染物名称 

废气 

回转干燥窑烟气 烟尘、SO2、NOX 

焙烧回转窑烟气 烟尘、SO2、NOX 

胶带输送机头部、定量给料机 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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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产污环节 主要污染物名称 

回转窑卸料、破碎机进出料点 颗粒物 

干矿仓顶部卸料口 颗粒物 

原煤仓、返料仓和备料仓顶卸料口 颗粒物 

干矿仓下 颗粒物 

还原煤仓及烟尘仓下 颗粒物 

制粒机 颗粒物 

回转窑上料及口部 颗粒物 

原煤仓、返料仓和备料仓顶卸料口 颗粒物 

废水 

水淬冲渣循环水系统 水淬循环水 

设备冷却 冷却水 

办公生活区 生活污水（COD、SS、BOD、NH3-N） 

场地降水 初期雨水 

固废 

水淬冲渣循环水系统 水淬渣 

脱硫塔 脱硫石膏 

除尘系统 除尘灰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物料包装 塑料编织袋 

机械维修 废润滑油 

噪声 生产设备 设备噪声 

 

（2）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硫酸镍项目 

项目 产污环节 污染物名称 主要污染因子 

废水 

余热利用 锅炉排污水 SS 等 

制酸工艺 制酸工艺、除汞废水 pH、镍、钴、铬、SS 等 

贫化炉烟气脱硫 脱硫废水 pH、镍、钴、铬、SS 等 

硫酸镍生产线 

硫酸钠废水 
pH、镍、钴、铬、SS、石油类、含盐量

等 

氯化钠废水 
pH、镍、钴、铬、SS、石油类、含盐量

等 

设备冷却水系统 设备冷却循环废水 石油类、SS 等 

制酸循环水系统 制酸循环废水 石油类、SS 等 

水淬冲渣循环水系统 水淬循环水 镍、钴、铬、S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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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产污环节 污染物名称 主要污染因子 

环境集烟废气处理 环境集烟废气处理废水 镍、钴、铬、SS 等 

磨料浆化废气处理 水膜除尘废水 SS、镍、钴、铬等 

浸出废气处理 浸出废气处理废水 pH、含盐量等 

萃取废气处理 萃取废气处理废水 pH、石油类、含盐量 

办公生活 生活污水 COD、氨氮、总磷、BOD、SS 

生产辅助 地面冲洗废水 SS、石油类、镍、钴、铬等 

实验室 实验室废水 PH、SS、COD 等 

场地降水 初期雨水 SS 等 

废气 

配料 配料废气 颗粒物 

煤粉制备 煤粉制备废气 烟尘、SO2、NOX 

硫磺制备 硫磺制备废气 颗粒物 

吹炼炉 吹炼炉烟气 烟尘、SO2、NOX、重金属 

贫化炉及环境集烟 贫化炉及环境集烟烟气 烟尘、SO2、NOX、重金属 

制酸 制酸废气 烟尘、SO2、NOX、重金属、硫酸 

水淬 水淬废气 颗粒物 

磨料浆化 磨料浆化废气 颗粒物、重金属 

一次浸出 一次浸出废气 硫酸、硫化氢 

二次浸出 一次浸出废气 硫酸、硫化氢 

前处理 前处理车间废气 硫酸、氯化氢、硫化氢 

萃取车间 萃取车间废气 非甲烷总烃、HCl、硫酸 

煤储存 煤棚堆存粉尘 颗粒物 

碎煤系统 碎煤粉尘 颗粒物 

煤仓 煤仓粉尘 颗粒物 

储罐 储罐废气 硫酸、盐酸、非甲烷总烃 

灰库 灰库粉尘 颗粒物 

固废 

贫化炉 贫化渣 贫化渣 

余热锅炉 余热锅炉收集灰 粉尘颗粒 

烟气收尘 电除尘器收集尘 粉尘颗粒 

制酸 
废媒触 废媒触 

酸泥 酸、重金属 

贫化炉烟气脱硫 脱硫石膏 硫酸钙、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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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产污环节 污染物名称 主要污染因子 

环境集烟废气治理 沉渣 沉渣 

高冰镍生产线除油 废活性碳 活性炭、矿物油 

除汞 废活性炭 活性炭、汞 

萃取废气处理 废活性碳 活性炭、矿物油 

煤破碎、堆存废气处

理 
收集煤粉 煤 

配料废气处理 收集尘 粉尘 

污酸处理 污泥 酸、重金属 

其他辅助活动 机修 机修废油 

实验室 实验室废物 废试剂等 

办公生活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噪声 设备运行 设备运行时的噪声 

 

（3）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 

类别 产污环节 污染物名称 主要污染因子 

废气 

给料机 落料粉尘 颗粒物 

磨煤机 磨煤废气 SO2、NOX、颗粒物 

机械粉碎机 硫磺破碎粉尘 颗粒物 

吹炼炉 吹炼炉烟气 
SO2、NOX、颗粒物、镍、铅、砷、汞、镉、铬、氟

化物 

吹炼渣贫化炉 贫化炉烟气 
SO2、NOX、颗粒物、镍、铅、砷、汞、镉、铬、氟

化物 

吹炼炉、吹炼

渣贫化炉 
环境集烟 

SO2、NOX、颗粒物、镍、铅、砷、汞、镉、铬、氟

化物 

水淬池 水淬废气 SO2、H2S、颗粒物 

煤棚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吹炼车间 无组织废气 
SO2、NOX、颗粒物、镍、铅、砷、汞、镉、铬、氟

化物 

吹炼炉烟气 制酸尾气 
SO2、NOX、颗粒物、镍、铅、砷、汞、镉、铬、氟

化物、硫酸雾 

制酸车间 无组织废气 硫酸雾 

硫酸储罐 储罐呼吸废气 硫酸雾 

货运汽车 物料运输废气 CO、THC、NOX、颗粒物 

废水 
设备冷却 冷却水 水温、SS、盐度 

斜管过滤器 污酸 硫酸、SS、镍、铅、砷、汞、镉、铬、氟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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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磷酸铁项目 

类别 产污环节 污染物名称 

废气 

燃气锅炉 

NOx 

SO2 

颗粒物 

回转窑燃烧废气 

NOx 

SO2 

颗粒物 

闪蒸物料粉尘 颗粒物 

回转窑物料粉尘 颗粒物 

磷酸铁筛分、批混、包装工段 颗粒物 

硫酸铵烘干、包装 颗粒物 

产品库房产品卸料 颗粒物 

设备冷却 冷却水 水温、SS、盐度 

员工生活 生活污水 COD、NH3-N 

装置区 初期雨水 COD、SS、重金属 

化学水站 化学水站浓水 盐度 

制氧站 制氧站冷却水 水温、SS、盐度 

空压站 空压站冷却水 水温、SS、盐度 

固废 

吹炼炉 吹炼渣 吹炼渣 

吹炼渣贫化炉 高钴低冰镍 高钴低冰镍 

吹炼渣贫化炉 贫化渣 贫化渣 

吹炼炉电除尘

器 
除尘灰 除尘灰 

吹炼渣贫化炉

电除尘器 
除尘灰 除尘灰 

脱硫塔 脱硫石膏 脱硫石膏 

沉淀池 污泥 污泥 

机械维修 废润滑油 废润滑油 

员工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双氧水脱硫塔 脱硫硫酸 硫酸 

噪声 生产设备 设备噪声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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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产污环节 污染物名称 

氨水储罐 
氨（大呼吸） 

氨（小呼吸） 

母液调质（pH 调节） 氨 

废水调质（pH 调节） 氨 

硫酸储罐 
硫酸（大呼吸） 

硫酸（小呼吸） 

硫酸稀释 硫酸雾 

废水 

软水制备装置 软水制备装置反冲洗水 

MRV 蒸发系统 蒸汽冷凝水 

硫酸雾喷淋塔 硫酸雾喷淋塔废水 

二水磷酸铁反应釜 压滤母液 

燃气锅炉 锅炉强制排水 

循环冷却系统 循环冷却系统强制排水 

二水磷酸铁冲洗 二水磷酸铁冲洗水 

设备及地面冲洗+锰砂过滤池反冲

洗 
设备及地面冲洗水+锰砂过滤池反冲洗水 

检验检测室 检验废水 

氨气喷淋塔 氨气喷淋塔废水 

厂区污染区废水处理区域 初期雨水 

办公生活区 生活污水 

固废 

员工生活 废塑料、废纸、非食品包装袋等 

物料包装 塑料编织袋 

除尘系统 纤维编织物 

软水制备 废树脂 

除尘系统 主要为磷酸铁或硫酸铵 

废水处理 废反渗透膜 

废水处理 主要为磷酸铁 

废水处理 锰砂 

原料除杂过滤及 MVR 蒸发系统 
主要为磷酸镁、磷酸钙、硫酸钙等杂盐，含有少量磷

酸铁 

设备维修 矿物油 

检验室在线监测 酸、铁离子、硫酸盐、磷酸盐等 

噪声 生产设备 设备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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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涉及环境污染事项。 

 

2、本次募投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1）印尼基地红土镍矿冶炼年产 6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 

类别 污染物 排放量 

废气 
回转干燥窑烟气 145,167 m3/h*6 

预热焙烧回转窑烟气 140,828 m3/h*6 

废水 生活污水量 282.15m
3
/d 

固废 
水淬渣 1,553,567.54*3（t/a） 

二水石膏 357,362.52（t/a） 

 

（2）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硫酸镍项目 

类别 污染物 排放量（t/a） 

废气 

废气量（万 Nm
3
/a） 267397.53 

颗粒物 4.88 

粉尘中镍及其化合物 0.31 

粉尘中钴及其化合物 0.062 

粉尘中锰及其化合物 0 

硫酸雾 14.15 

盐酸雾 0.72 

非甲烷总烃 4.8 

SO2 91.21 

NOX 55.81 

Pb 0.053 

Cr 0.013 

Hg 0.016 

As 0.003 

氟化物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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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污染物 排放量（t/a） 

H2S 0.278 

废水 
生产废水 76701.9 

生活废水及浓水 214084.2 

固废 

含油废活性炭 332 

机修废活性炭 2 

除汞废活性炭 3.4 

废机油 2 

废媒触 8 

贫化渣 354949.173 

收集尘 27372.82 

沉渣 22.35 

酸泥 26.27 

污泥 17.44 

脱硫石膏 7428.642 

煤粉 4.32 

收集尘 237.89 

生活垃圾 28.08 

 

（3）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 

类别 项目 产生量（t/a） 削减量（t/a） 排放量（t/a） 

废气 

SO2 98581.33 98394.91 186.4189 

NOX 98.1526 0 98.1526 

颗粒物 38830.68 38661.391 169.2855 

镍及其化合物 50.6832 49.9045 0.7787 

铅及其化合物 34.1347 33.8729 0.2618 

铬及其化合物 9.6885 9.4184 0.2701 

镉及其化合物 0.27168 0.2651 0.00658 

汞及其化合物 0.7147 0.7079 0.0068 

砷及其化合物 7.0548 6.9983 0.0565 

氟化物 5.0961 4.3128 0.7833 

硫酸雾 5.5278 4.9747 0.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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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 产生量（t/a） 削减量（t/a） 排放量（t/a） 

H2S 12.1187 9.8161 2.3026 

废水 

COD 4.844 1.445 3.399 

BOD 1.70 0.34 1.360 

NH3-N 0.481 0 0.481 

固废 

一般工业固废 391577.68 27588 363989.68 

危险废物 192.65 0 192.65 

生活垃圾 79.53 0 79.53 

 

（4）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磷酸铁项目 

① 废气 

产污环节 污染物名称 排气量（m
3
/h） 

燃气锅炉 

NOx 

16100.8×4 SO2 

颗粒物 

回转窑燃烧废气 

NOx 

40930×2 SO2 

颗粒物 

闪蒸物料粉尘 颗粒物 288000 

回转窑物料粉尘 颗粒物 115200 

磷酸铁筛分、批混、包装工段 颗粒物 10000 

硫酸铵烘干、包装 颗粒物 10000 

产品库房产品卸料 颗粒物 无组织排放 

氨水储罐 
氨（大呼吸） 10000 

氨（小呼吸） 10000 

母液调质（pH 调节） 氨 无组织排放 

废水调质（pH 调节） 氨 无组织排放 

硫酸储罐 
硫酸（大呼吸） 无组织排放 

硫酸（小呼吸） 无组织排放 

硫酸稀释 硫酸雾 1800 

② 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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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污环节 污染物名称 
废水量

（m
3
/d） 

软水制备装置 软水制备装置反冲洗水 90 

MRV 蒸发系统 蒸汽冷凝水 1877.4 

硫酸雾喷淋塔 硫酸雾喷淋塔废水 4 

二水磷酸铁反应釜 压滤母液 680 

燃气锅炉 锅炉强制排水 80 

循环冷却系统 循环冷却系统强制排水 400 

二水磷酸铁冲洗 二水磷酸铁冲洗水 8100 

设备及地面冲洗+锰砂过滤池反冲洗 设备及地面冲洗水+锰砂过滤池反冲洗水 90 

检验检测室 检验废水 2.7 

氨气喷淋塔 氨气喷淋塔废水 4 

厂区污染区废水处理区域 初期雨水 501.9 

办公生活区 生活污水 121.5 

 

③ 固废 

产污环节 污染物名称 
固废量

（t/a） 

员工生活 废塑料、废纸、非食品包装袋等 300 

物料包装 塑料编织袋 100 

除尘系统 纤维编织物 1 

软水制备 废树脂 10 

除尘系统 主要为磷酸铁或硫酸铵 591.9 

废水处理 废反渗透膜 5 

废水处理 主要为磷酸铁 10640 

废水处理 锰砂 2 

原料除杂过滤及 MVR 蒸发

系统 

主要为磷酸镁、磷酸钙、硫酸钙等杂盐，含有少量

磷酸铁 
11344.55 

设备维修 矿物油 2 

检验室在线监测 酸、铁离子、硫酸盐、磷酸盐等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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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

能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1）募投项目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 

① 印尼基地红土镍矿冶炼年产 6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 

A、废气 

回转干燥窑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经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焙烧回转窑烟气经电

除尘器除尘后进入脱硫系统，脱硫烟气进入 60m 烟囱排放，烟尘浓度<50mg/m3，

SO2 浓度 100mg/m3，达到《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要求。

吹炼烟气经过余热锅炉回收余热、电除尘器除尘后进入制酸脱硫系统，烟气经过制

酸脱硫后达标排放，烟尘浓度<50mg/m3，SO2浓度 100mg/m3，达到《铜镍钴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要求。强化熔炼炉放低冰镍口及放渣口、转炉环保

烟罩，经低压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经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 

通风除尘采用袋式除尘器处理，除尘效率大于 99%，粉尘排放浓度达到《铜镍

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要求。 

B、废水 

强化熔炼炉车间渣水淬水循环使用。 

冷却塔循环排污水用于强化熔炼炉车间渣水淬浊循环水补充水使用，多余作为

清水排放。 

本项目设一初期雨水收集池，总容积为 8000m3，初期雨水做为富氧强化熔炼炉

车间渣水淬浊循环水补充水使用。 

生产废水主要为各个循环系统的排污水、各车间的地面冲洗水、软化水站的再

生废水、化验室排水。各排水点经收集后采用生产废水提升泵加压，经管道输送至

污水处理站调节水池，生产废水经硫化法处理后作为冲渣循环水系统补充水。污酸

经中和后处理后作为冲渣系统的补充水。 

C、固废 

本项目固废主要是水碎渣，水碎渣运至渣场堆存。 

D、噪声 

本项目主要采取在风机的进出口装消声器，风机房设置隔声墙等消声降噪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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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制粒机、烟化炉鼓风机、粉煤球磨机、破碎机、发电机组、制氧机、空压机在

房间内。另外在厂房车间周围建设绿化带，以降低噪声的影响。 

 

② 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万金吨硫酸镍项目 

A、废气 

序

号 

所在

位置 
污染源 污染物类型 防治措施 

1 
吹炼

车间 
粉煤制备 

烟尘
SO2NOX 

18m 排气筒直排 

2 
配料

车间 
破碎 颗粒物 

在破碎机及喂料机处设置半密闭集气罩对粉尘进行收集，

收集效率 95%，收集的废气排入布袋除尘器净化后达到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排

放随 15m 高排气筒排放 

3 

吹炼

车间 

吹炼烟气及

制酸废气 

颗粒物

SO2NOX 重

金属 

烟气出炉后经余热锅炉回收余热后冷却，再经电袋复合收

尘器净化除尘后，进入制酸系统对其中的二氧化硫进行吸

收，制酸系统尾端配套设置双氧水脱硫+电除雾设备对二

氧化硫和硫酸雾进行净化后进入汞吸收塔进行进一步去除

排放浓度达到《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7—2010）中烟气制酸工艺标准要求后经 50m 高

烟囱排放 

4 贫化炉烟气 

颗粒物

SO2NOX 重

金属 

贫化炉烟气出炉后经余热锅炉回收余热后冷却，再经电袋

复合收尘器净化除尘后，进入脱硫系统对二氧化硫和颗粒

物进行净化后进入活性炭除汞塔，净化后排放浓度达到

《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

中镍钴冶炼工艺标准要求后经 50m 高烟囱排放 

5 

硫酸

镍配

料车

间 

磨料浆化 颗粒物镍钴 

磨料车间收集后经 2 套水膜除尘设备处理后达到《无机化

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及修改单排

气筒排放 

6 
一浸

车间 
一浸工序 硫化氢硫酸 

一次浸出废气通过负压收集各槽废气浸出产生废气分别送

入 2 台吸收塔碱喷淋吸收处理后分别送 2 个 25m 排气筒排

放 

7 
二浸

车间 
二浸工序 硫化氢硫酸 

二次浸出废气通过负压收集各槽废气浸出产生废气送入 2

台吸收塔碱喷淋吸收处理后分别送 2 个 20m 排气筒排放 

8 

前处

理车

间 

后处理工序 
硫酸雾盐酸

雾 前处理车间槽和反应釜、罐等设备上端设置排气管，负压

收集各槽废气分别送入 4 台吸收塔碱喷淋吸收处理后达到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及

修改单分别送 4 个（3 个 20m，1 个 35m）排气筒排放 

压滤工序 硫酸雾 

除铜 硫酸雾 

加压浸出 硫化氢硫酸 

9 
萃取

车间 
萃取 

硫酸雾盐酸

雾非甲烷总

烃 

萃取工序槽和罐等设备上端设置排气管，负压收集各槽、

罐废气浸出产生废气分别送入 4 台吸收塔碱喷淋+活性炭

吸收处理后达到《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2015）及修改单分别送 4 个 20m 排气筒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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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位置 
污染源 污染物类型 防治措施 

10 煤棚 碎煤 颗粒物 

碎煤系统采用布袋除尘器对废气收集处理，除尘效率取

99%，风机风量为 2000m3/h，排放量为 0.0291t/a，通过 1

根 20m 高排气筒排放。经除尘后颗粒物满足《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 

11 

吹炼

车间

无组

织 

投料口等 

颗粒物

SO2NOX 重

金属 

吹炼炉和贫化炉、加料口遗散烟气经集气罩收集，收集效

率 90%，收集的废气经旋流板塔净化除尘后由风机引入贫

化炉脱硫系统，净化后排放浓度达到《铜、镍、钴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中镍钴冶炼工艺标准

要求后经 50m 高烟囱排放 

12 
磨料

浆化 
压滤 硫酸雾 

压滤槽产生废气分别送入 1 台吸收塔碱喷淋吸收处理后达

到《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

及修改单分别送 1 个 20m排气筒排放 

12 煤棚 卸煤 颗粒物 封闭区域内进行装卸 

13 煤仓 储运 颗粒物 煤仓粉尘经仓顶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14 灰库 储运 颗粒物 粉尘经仓顶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B、废水 

生产线 污染源 处理措施 排放去向 

高冰镍

生产线 

水淬过程 

水淬废水进入水淬循环系统循环使用不外排，水淬

过程要求不高，大部分蒸发损耗，水淬过程通过新

鲜水和其他回用水补充 

循环使用 

制酸及除汞废水 

新建预处理站对废稀酸进行处理，废稀酸经预处理

达 到 《 铜 、 镍 、 钴 工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25467—2010）车间标准回用作水淬循环系统

补水 

回用做水淬循

环水系统补水 

脱硫工艺废水 循环使用不外排 
脱硫系统循环

使用不外排 

余热锅炉排污水 回用作水淬循环系统补水 
回用作水淬循

环系统补水 

高冰镍生产车间

地坪冲洗 
冲洗废水收集沉淀后回用做水淬循环水系统补水 

回用作水淬循

环系统补水 

设备冷却循环系

统废水 
回用作水淬循环系统补水 

回用作水淬循

环系统补水 

制酸循环水系统

废水 
回用作水淬循环系统补水 

回用作水淬循

环系统补水 

环境集烟废气处

理废水 
作为水淬循环系统补水 

水淬循环系统

补水 

硫酸镍

生产线 

硫酸镍工艺废水 

经厂区现有 1#深度处理车间处理达《无机化学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水污染排放

限值后，通过架空管道直接输送至中伟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废水处理站处理 

中伟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生

产废水处理站

处理循环回用 

水膜除尘废水 直接回用作为浆化工艺补水，不外排 
直接回用作为

浆化工艺补水 



3-31 

生产线 污染源 处理措施 排放去向 

硫酸镍废气处理 

经厂区现有 1#深度处理车间处理达《无机化学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水污染排放

限值，通过架空管道直接输送至发行人生产废水处

理站处理 

发行人生产废

水处理站处理

循环回用 

硫酸镍地面冲洗

水 

冲洗废水使用纯碱除金属，再加硫酸、双氧水、硫

酸亚铁氧化去除 COD 后，经现有厂区现有 1#深度

处理车间处理达《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2015）水污染排放限值后，通过架空

管道直接输送至发行人生产废水处理站处理 

发行人生产废

水处理站处理

循环回用 

实验室 实验室废水 

排入现有 1#深度处理车间处理达《无机化学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水污染排放限

值后，通过架空管道直接输送至发行人生产废水处

理站处理 

发行人生产废

水处理站处理

循环回用 

化水站 化水站废水 
化水站浓水接入大龙经济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集

中处理 

大龙经济开发

区工业污水处

理厂集中处理 

厂区降

雨 
厂区降雨 经初期雨水收集沉淀全部回用于水淬系统补水 回用不外排 

办公 一般生活污水 
经新建的化粪池处理后达《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1573-2015）水污染排放限值 

外排大龙经济

开发区二号路

市政管网最后

进入大龙工业

污水处理厂处

理 

 

C、固废 

序号 名称 属性 形态 主要成分 处置措施 

1 煤粉 一般工业

固废 

固态 煤粉 返回生产线 

2 收集尘 固态 粉尘 返回生产线 

3 机修废油 

危险废物 

固态 机油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4 废活性炭 固态 活性炭 

5 废活性炭 固态 活性炭、矿物油 

6 废媒触 固态 V2O5 

7 实验室废物 
液态、固

态 
化学试剂 

8 除汞活性炭 固态 汞、废活性炭 

9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固态 有机物 环卫部门清运 

10 贫化渣 

待鉴定废

物 

固态 贫化渣 鉴别前按危险废物要

求进行管理，鉴别后

按相应属性管理，若

为危险废物，定期委
11 

收集尘（包

括吹炼尘和

贫化烟尘） 

固态 收集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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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属性 形态 主要成分 处置措施 

12 沉渣 固态 收集尘 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或

生产线综合利用；若

为一般固废，则外售

或生产线综合利用 

13 酸泥 固态 重金属 

14 污泥 固态 重金属 

15 脱硫石膏 固态 重金属 

 

D、噪声 

产噪设备 噪声位置 治理措施 执行标准 

仓壁振动器 

原料库及配料车间 

减震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的 3 类区

标准要求 

胶带输送机 减震 

风机 隔声 

胶带输送机 

吹炼车间 

减震 

离心通风机 消音器 

胶带给料机 减震 

给水泵 隔声 

离心泵 隔声 

高效弹性振打机 减震 

锅炉排气口 消音器 

埋刮板输送机 减震 

风机 消音器 

各类泵 

脱硫系统 

减震、隔声 

氧化风机 消音器 

压滤机 减震 

离心压缩机 
空压机房 

隔声罩 

螺杆式空压机 隔声罩 

各类泵 循环水设备房 隔声 

磨煤机 吹炼车间 隔声、减震 

制氧机 制氧车间 隔声 

立磨机 

磨料车间 

减震 

各类泵 隔声 

压滤机 隔声 

各类泵 一次浸出车间 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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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噪设备 噪声位置 治理措施 执行标准 

各类泵 二次浸出车间 隔声 

离心萃取机 萃取车间 减震 

 

③ 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 

类别 污染物名称 处理措施 

废气 

配料车间皮带落料

粉尘 

经负压收集、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

（DA111）。 

磨煤粉尘 
经旋风 + 高效布袋除尘器收尘后，经 18m 高排气筒排放

（DA112）。 

吹炼炉烟气 
经过余热锅炉回收热量、电除尘器除尘后进入制酸车间，经净化、

两转两吸、双氧水脱硫后，经 50m 高排气筒排放（DA113）。 

贫化炉烟气 
经过余热锅炉回收热量、电除尘器除尘、石灰——石膏法脱硫后，

经 50m 高排气筒排放（DA114）。 

水淬废气 
吹炼渣在水淬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通过负压收集、电除尘、碱洗后，

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DA115）。 

原料仓落料粉尘 经负压收集、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排空。 

环境集烟 

吹炼炉放料口及放渣口上方设集气罩，进、出料口粉尘经负压收集

后鼓入吹炼炉二次风口；贫化炉放料口及放渣口上方设集气罩，

进、出料口粉尘经负压收集后鼓入贫化炉二次风口。 

废水 

生活污水 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园区大榄坪污水处理厂。 

冷却水 
收集至污水收集池中，定期通过水泵输送至吹炼车间水淬池中作为

补充水全部回用。 

初期雨水 收集后进入定期泵入吹炼车间水淬池中作为补充水全部回用。 

烟气洗涤污酸 
通过水泵泵入一期工程 MSP（硫化镍）生产线磨料浆化工段作为

硫酸原料使用。 

事故池 设 681m3 事故池。 

初期雨水池 设 3168m3 初期雨水池。 

固废 

渣贫化炉贫化渣、脱硫石膏定期外售建材厂或水泥厂，吹炼炉收集

烟尘和渣贫化炉收集烟尘送至渣贫化炉内回用，危险废物均委托具

有相应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上门清运。 

噪声 减震、建筑隔声 

 

④ 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磷酸铁项目 

A、废气 

本项目共设置 4 台输出功率为 20t/h 的燃气锅炉，每台锅炉产生的燃烧废气分别

引入 1 座 27m 排气筒（DA001~DA004）排放。项目 4 条生产线共设置 16 座回转窑

进行磷酸铁煅烧（间接加热），磷酸铁煅烧废气先引入闪蒸干燥工序进行余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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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加热）后，每条生产线的 8 座回转窑煅烧废气共同引入 1 座 27m 排气筒排放

（DA005~DA006）。项目 16 台闪蒸器产生的粉尘废气引入 1 套旋风除尘器进行处理

后引入 27m 排气筒进行排放（DA007）。项目 16 台回转窑中物料产生的粉尘引入 1

套“旋风除尘器”进行处理后的废气引入 27m 排气筒进行排放（DA008）。项目磷酸

铁批混、筛分、机磨、包装工段产生粉尘引入 1 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引入 27m 排气

筒（DA009）排放。硫酸铵烘干工段及包装工段产生的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一起经

送风系统通过两级 DF 旋风除尘器处理，最后引入 27m 排气筒排放。氨水储罐呼吸

阀排出的大小呼吸气体通过管道连接至喷淋塔（两级稀硫酸溶液吸收）进行处理后

废气经一根 15m 高排气筒（DA011）排放。硫酸稀释过程产生的硫酸雾经 1 座清水

喷淋塔（低温吸收）进行吸收后，无组织排放。 

B、废水 

本项目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他生活污水一同排入化粪池预处理达到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进入铜鼓

坝污水处理厂处理。软水制备装置反冲洗水经收集冷却并过滤处理后回用于软水制

备。蒸汽冷凝水冷却后全部排入复用水池回用于二水磷酸铁洗涤。硫酸雾喷淋塔废

水（主要含硫酸）全部排入硫酸稀释罐使用。压滤母液经 pH 调节+反应沉淀+锰砂过

滤后全部排入硫酸铵 MVR 蒸发系统蒸发。二水磷酸铁冲洗水、设备及地面冲洗废

水、锰砂过滤池反冲洗水、检验废水、氨气喷淋塔废水、锅炉强制排水、循环冷却

系统强制排水收集后排入废水处理站处理（pH 调节+反应沉淀+锰砂过滤+超滤+多级

反渗透膜处理），产生的浓水（680m3/d）全部泵入硫酸铵 MVR 蒸发系统蒸发；产生

脱盐水 9317.6m3/d，其中 8272.6m3/d 回用于二磷酸铁洗涤、磷酸一铵溶解、滤饼浆

化、地面和设备冲洗，1045m3/d 经深度处理（脱氨）达到《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3-2015）“间接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铜鼓坝污水处理

厂处理。项目生产废水除回用部分外，其余部分处理达标后排入铜鼓坝污水处理厂

处理。 

C、固废 

本项目设置垃圾桶进行收集后交环卫部门转运处置。废包装物收集由废品回收

公司回收利用。废布袋更换后暂存于库房由供货厂家回收利用。离子交换树脂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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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供应厂家回收利用。除尘系统收集的粉尘均回到生产系统利用。废反渗透膜更

换下后暂存于库房由厂家回收利用。废水处理生产过程中生产的沉渣，回用于浆化

工序。废锰砂更换后由厂家回收利用。钙镁杂盐收集后定期外售。废矿物油、化验

废液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交具有相关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项

目危险废物暂存间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要求建

设；一般固体废物暂存间均建设围堰，并采用抗渗混凝土进行防渗。 

D、噪声 

本项目风机、振动筛、搅拌器等均考虑安装减振机座，同时放置于车间内部，

采用实体墙结构隔音。机修车间尽量减少冲击性工艺，采用以焊代铆、以液压代冲

击、以液动代气动等加工工艺，从源头上降低噪声产生强度。水泵间单独隔开封

闭，水泵与进出口管道间安装软橡胶接头，同时，泵体基础设橡胶垫或弹簧减振动

器，降低管道和基础产生的固体传声。在高噪声建（构）筑物周围及场地厂界种植

一定宽度的绿化林带，绿化林带选用枝叶茂密的常绿乔木、灌木，高矮搭配，形成

一定宽度的吸声林带。在厂界周边 50m 范围内有居民区的厂界边缘设置高度不低于

2.5m 的实体围墙隔声，对传播噪声进行拦截和衰减，降低项目噪声对周边居民点的

影响。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将车速控制在 20km/h 以下，并尽量减少鸣笛，降低对

沿途居民的影响。 

（2）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

配 

为处理生产经营以及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固废等污染，

发行人按照环境监管部门要求建设和采购主要污染物的环保设施及预计各项目环保

投入如下表： 

序号 主要处理设施 处理能力及效果 
环保投入金额

（万元） 
资金来源 

1 
印尼基地红土镍矿冶炼年

产 6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 
废气处理后，粉尘

排放浓度达到《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 (GB16297-

1996)、《铜镍钴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 》 （ GB25467-

2010）、《无机化

27,732.46 本次募集资金 

1.1 废气处理设施 18,212.92 本次募集资金 

1.2 废水处理设施 9,519.54 本次募集资金 

1.3 固废处理设施 - - 

2 
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

吨硫酸镍项目 
9,166.38 本次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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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处理设施 处理能力及效果 
环保投入金额

（万元） 
资金来源 

2.1 废气处理设施 学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GB31573

—2015）等标准要

求；废水处理后，

可达到《污水综合

排 放 标 准 》

（ GB8978-

1996）、《铜镍钴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 》 （ GB25467-

2010）、《无机化

学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GB31573

—2015）等标准要

求，分别可进行循

环使用、达标排放

或进一步输送至污

水处理站进行处

理；固废由环卫部

门清运或委托具有

专业处理资质的机

构进行处置 

7,646.38 本次募集资金 

2.2 废水处理设施 1,520.00 本次募集资金 

2.3 固废处理设施 - - 

3 
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

吨高冰镍项目 
9,094.40 本次募集资金 

3.1 废气处理设施 9,094.40 本次募集资金 

3.2 废水处理设施 - - 

3.3 固废处理设施 - - 

4 
贵州开阳基地年产 20 万吨

磷酸铁项目 
29,746.02 本次募集资金 

4.1 废气处理设施 709.00 本次募集资金 

4.2 废水处理设施 29,037.02 本次募集资金 

4.3 固废处理设施 - - 

注：1、各项目固废处理措施为环卫部门清运或委托具有专业处理资质的机构进行处置，无

重大环保设备投入； 

2、“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高冰镍项目”为火法冶炼项目，使用及产生生产废水较少，

使用该基地已建成生产线的公用环保设备进行处理，无新增重大环保设备投入。 

由上表可知，本次募投项目均已投入必要的环保资金，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环

境影响报告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印尼基地红土镍矿冶炼年产 6 万金吨高冰镍项

目”的环评许可证，募投项目的环保设施系统均充分考虑项目实施后满产状态下的

污染物产生量进行设计并建设，处理能力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

配。本次募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许可证已经取得当地主管部门批复。发行

人募投项目主要环保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

匹配。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己采用合理有效的环保措施，相应的资金来源

于本次募集资金，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物匹

配。 

 

（十）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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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违法行为，或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根据发行人《2021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最近三年的《审计报

告》，相关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信用中国、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所在地环

境保护主管机关网站，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

也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

也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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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字盖章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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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律师：                          

  彭  梨 

   

 

   

 经办律师：                          

  徐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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